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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002770 证券简称：* ST 科迪 公告编号：2021-065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债权债务抵偿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关联董事张枫华先生、王福聚先生回避表决。  

● 本事项有降低了公司债务、减少了公司财务费用；加快解决了大股东占用公

司资金的清偿进度。  

● 该事项已获得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债权债务抵偿协议的概述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科迪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集团”或“控股股东”）因自身生产经营需要，欠公司

资金未及时归还。为了保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尽快解决欠款问题，根据科迪集

团目前现状，公司同意与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科迪集团签订《债权债务

抵偿协议》，用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的公司债权，以债抵债的方式等

额抵偿科迪集团因资金占用而对公司负有的债务，实现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本次

抵偿的债权明细如下： 

公司债权人名称 债权金额（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500,721,634.30  

河南农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33,333,479.54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58,211,170.01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 61,779,359.42  

虞城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72,115,000.00  

总计 926,160,643.27  

 

目前，科迪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84,6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27%，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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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科迪集团为公司关联方，以债抵债的方式偿还其部分欠款的事宜构成了关

联交易。 

本协议已经第四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方 

甲方：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清海 

统一信用代码：91410000170010981J 

地址：河南省虞城县利民工业园区 

乙方：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清海 

统一信用代码：91410000770869001P 

地址：河南省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8号 

丙方：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涛 

统一信用代码：914114007551579462 

地址：商丘市睢阳区中州南路366号 

在本协议中，以上各方单独称为“一方”，合并称为“各方”。 

鉴于： 

1.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持有乙方股份484,690,000股,占乙方总股本的

44.27%，为乙方控股股东。根据乙方公告，目前甲方对乙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余额约为16亿元（具体金额以后续上市公司公告数据为准），该部分资金占用即

为甲方对乙方应承担的债务。 

2.2021年12月30日，丙方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河南农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原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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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商丘分行以及虞城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丙方依

据此等协议取得该等债权人对乙方享有的债权共计926,160,643.27元，该等债权

人已向乙方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函。 

3.各方拟通过以债抵债方式实现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以丙方对乙方的债权

等额抵偿甲方因资金占用而对乙方负有的债务。 

经友好协商，现就各方之间的债务抵偿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债权债务基本情况 

1.1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对乙方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约为

16亿元（具体金额以后续上市公司公告数据为准），即甲方对乙方负有约16亿元

债务。 

1.2各方确认，丙方依据其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河南农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商丘分行以及虞城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30日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依法受让取得前述债权人对乙方享有的债权926,160,643.27元。 

第二条 债权债务抵偿安排 

2.1各方同意，丙方以其对乙方享有的本协议第 1.2条所确认的

926,160,643.27元债权，抵偿本协议第1.1条确认的甲方因资金占用对乙方负有债

务中同等金额的926,160,643.27元。 

2.2各方确认，本协议第2.1条所述债权债务抵偿完成后，本协议第1.2条项下

丙方对乙方享有的926,160,643.27元债权消灭，本协议第1.1条项下因资金占用形

成的乙方对甲方享有债权中的926,160,643.27元消灭，剩余部分因资金占用形成

的债权由相关各方根据后续其他协议安排清偿。 

2.3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债权债务抵偿完成后，上市公司所存在的资金占用问

题中的926,160,643.27元即得到彻底解决。 

第三条 陈述与保证 

本协议各方各自承诺并保证如下： 

3.1具备合法主体资格及行为能力签署及履行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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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就本协议各项约定所作出的全部意思表示均为合法、真实和不可撤销的。 

3.3在签署本协议之时，各方均已经依法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且签署本协议的

代表均已取得签署本协议项下各项约定所需全部权利和授权。 

3.4在本协议签署后，依法配合各方办理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各项手续。 

第四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

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

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此产生的各

项损失。 

三、协议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上述协议是协议各方通过协商方式签订，是相关方真实意思的体现，上述协

议的签订，对满足切实可行解决大股东对公司的资金借用问题起到了实质性的促

进作用，为公司解决债务问题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要

求，《债权债务抵偿协议》的签订可以解决控股股东科迪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

的部分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本次《债权债务抵偿协议》的签订有利于降低公

司经营风险，改善财务状况，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综上，同意公司签订《债权债务抵偿协议》，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债权债务抵偿协议》； 

4、《债权转让通知函》。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2021 年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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